《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关于废止<玉溪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个人所得税附征率的规定>的公告》解读稿
为了落实税收法定，促进税务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第四季度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98号）及《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等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公平税负，便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准确理解、正确执行，根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决定将制定的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策规定不一致，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或者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予以全文失效废止，现就其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进行规范性文件清理？

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是建设规范完备的税法体系、推进依法治税、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通过清理和规范，可以有效实现税收执法依据的规范、统一，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更好地服务玉溪经济社会发展。
二、本次清理的范围是什么？

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现行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三、本次清理的结果是什么？

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本次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的结果如下：经过清理，需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共1件，为《玉溪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个人所得税附征率的规定》(玉溪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1年第7号）。该公告制定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个人所得税附征率问题的意见》（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1年第6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已重新修订，《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个人所得税附征率问题的意见》（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1年第6号）已被《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项目核定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2号)废止，因此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决定对该公告予以全文废止。

四、《公告》的执行时间和废止文件

《公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为了更好地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和利益，确保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贯彻落实，根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机关决定配套实施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其施行日期需要与前述文件保持一致的，不受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时限规定的限制”的规定，《公告》施行日期拟定为2019年1月1日。

                       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

                           2019年1月17日

